
证券代码：688778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5-064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格林美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为充分发挥双方在关键金属资源循环利用、原料供应、

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市场对超高比

能电池材料的需求和挑战，提升企业效益，实现合作共赢，双方一致同意进行长

期稳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升华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公司与格林美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本协议所涉及

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协议，2026年-2028年，格林美预计每年向公司供应各类电池原料

与材料产品 15 万吨，其中包括氯化钴的供需量约为 3.6 万吨/年、硫酸镍的

供需量约为 3.6 万吨/年、四氧化三钴的供需量约为 1.8 万吨/年、三元前驱体

的供需量约为 3.6 万吨/年、碳酸锂/磷酸锂的供需量约为 2.4 万吨/年，以上均

包含回收料在内，格林美根据公司需求进行保供，三年合计供应 45 万吨。

以上数量为双方根据当前市场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后续行业政策、市场供

需情况如发生变化，相应数量会进行调整，公司不作采购保证，具体采购数量和

采购价格以双方签署的采购订单为准。

4．若本协议的条款充分履行，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

5．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履行期限为 2026 年-2028 年，对公司 2025



年的业绩影响较小。

6．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格林美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充分发挥

双方在关键金属资源循环利用、原料供应、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

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市场对超高比能电池材料的需求和挑战，提升企业

效益，实现合作共赢，双方一致同意进行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升华双方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41643035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A 栋 20 层 2008

号房（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512,429.905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12 月 28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

料、超细粉体材料、光机电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

询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品，凭《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销售及废旧电池的收集与暂

存（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木型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线路板处理（由

分支机构经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

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处置与销售（以上

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以上经



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关联关系说明：格林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6月 30 日

总资产 667.97 737.11

净资产 235.00 250.56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32.00 175.61

净利润 13.28 8.4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格林美 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2025 年 10 月 24 日，公司与格林美在厦门市以书面形式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项将另行商谈约定。本协议

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

宜明确后，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产品供销合作

双方一致同意就消费电子、动力以及低空飞行器、eVTOL、AI、机器人等领

域锂电池用三元材料、钴酸锂、固态锂电材料、半固态锂电材料、富锂锰基等产

品的原材料供应链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2026 年-2028 年，乙方预计每年向甲方供应各类电池原料与材料产品 15 万

吨，其中包括氯化钴的供需量约为 3.6 万吨/年、硫酸镍的供需量约为 3.6 万吨/



年、四氧化三钴的供需量约为 1.8 万吨/年、三元前驱体的供需量约为 3.6 万吨/

年、碳酸锂/磷酸锂的供需量约为 2.4 万吨/年，以上均包含回收料在内，乙方根

据甲方需求进行保供，三年合计供应 45 万吨。

甲乙双方实质推进后续合作时将另行签署正式协议，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

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相关合同约定，维护彼此合法权益。

2.先进电池原料和材料供应及全球产能布局合作

双方同意在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绿色镍资源开发、动力电池及消费类电池原

料及材料制造等领域展开技术攻关与产业链供应合作及资本合作，获取优势资源，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技术与资本的深入合作，保障供应稳定性以及成本优势，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体化产业链。通过循环再造相关产品，实现绿色低碳发

展，更好满足全球新能源行业发展对碳足迹的认证要求。

3.产品研发

双方同意，将就电池用三元前驱体、四氧化三钴、固态锂电前驱体（含固态

电池新结构、新材料）、富锂锰基前驱体等产品及应对正极材料发展的现有技术

以及未来前瞻性技术开发、认证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高效整合双方资源与优势，

探讨建立资源共享、协同研发的合作机制，降低生产成本，分享市场经济效益，

共同应对终端市场的挑战，实现互利共赢。

4.合作机制

双方设立对接专班，设立高层互访互议机制，建立有效沟通机制，进一步升

华双方在全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甲乙双方应共同建立市场风险预警、防范、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方

利益。

（二）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双方盖章后生效，双方可以协商对本协议未尽事宜进行补充。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格林美的主营业务归属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行业与新能源行业，形成了"

城市矿山开采+新能源材料制造"的双轨驱动业务模式。在城市矿山开采领域，

公司回收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废塑料与镍钴锂钨战

略资源，主要再制造镍钴锂钨、金银铂钯稀缺资源、超细钴镍钨粉末材料与



改性塑料；在新能源领域，格林美制造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

料与 3C 数码电池用四氧化三钴材料，是世界新能源供应链的头部企业。

公司与格林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发挥双方业务协同效应。本次合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属于公司产业链合作的

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保障公司行稳致远。

本协议履行期限为 2026 年-2028 年，对公司 2025 年的业绩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双方建立合作关系拟定的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

内容和实施细节等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

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约定的四氧化三钴、三元前驱体等供需数量为双方根据当前市场

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后续行业政策、市场供需情况如发生变化，相应数量会进

行调整，公司不作采购保证，具体采购数量和采购价格以双方签署的采购订单为

准。

五、备查文件

《关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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